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修訂公司章程 

 
 

謹此提述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1月15日的通函

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10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於2019年12月10日舉行的2019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 

 

根據臨時股東大會批准的有關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特別決議案，本

公司按照《國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復》

（國函〔2019〕97號）及本公司實際情況，對公司章程作出修訂。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有關公司章程修訂已經獲得中國銀行保險監

督管理委員會的核准，並已於近日在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完成相關變更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盛瑞生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0年 3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姚波及蔡方方；非執行董事為謝吉人、楊小平、
劉崇及王勇健；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葛明、歐陽輝、伍成業、儲一昀及劉宏。 


